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兆豐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永續發展政策 

 

 

第一條  （目的及依據） 

為確保本公司及各子公司(以下稱「本集團」)從事各項營運活動

時，致力永續發展之實踐，遵循誠信經營、穩健成長、永續發展

之理念，爰依據本公司永續發展實務守則訂定本政策。 

 

第二條  （權責單位） 

        本政策之權責單位為永續策略部。 

 

第三條 （涵蓋範圍及推動事項） 

本政策涵蓋範圍包括公司治理、永續金融、客戶承諾、員工關懷

、環境永續、社會共榮等永續議題。 

一、公司治理 

本集團應本於廉潔、透明及當責之經營理念，建立誠信經營

之企業文化，落實永續治理。 

推動事項包含董事會多元化、誠信經營、法令遵循、風險管

理及其他公司治理相關事項等。 

二、永續金融 

本集團應發揮金融影響力，推動產業淨零轉型與永續發展，

並評估營運活動對氣候變遷及自然環境(包含水資源、森林、

生物多樣性等)造成之衝擊，將環境、社會及治理(ESG)因素

納入決策考量。 

推動事項包含綠色與轉型金融、責任投融資、氣候與自然風

險管理等。 

三、客戶承諾 

本集團應重視客戶權益，落實公平待客並保障資訊安全，提

升服務品質，致力成為客戶最佳之金融服務夥伴。 

推動事項包含普惠金融、客戶關係、資訊安全及數位創新等

。 

四、員工關懷 

本集團應遵守勞動法規，尊重國際公認基本勞動人權原則，

保障員工合法權益，建立安全、平等及包容之職場環境。 

推動事項包含多元徵才、人才發展、薪酬福利、職業安全與

健康、人權保障等。 

五、環境永續 

本集團應提升環境管理及能源使用效率，採取系統性減碳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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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，落實責任採購管理，減少對自然環境之負面影響。 

推動事項包含綠色營運、綠色採購、供應鏈管理等。 

六、社會共榮 

本集團應秉持「取之於社會，用之於社會」之原則，整合集

團資源，推動各項公益活動，並透過本集團之服務據點，與

當地社區維繫良好關係。 

推動事項包含弱勢關懷、文化傳承、金融教育、生態永續等

。 

 

第四條  （利害關係人溝通） 

本集團應透過多元管道與利害關係人進行溝通，了解其所關注

之永續議題，並經由溝通管道及資訊揭露等方式予以回應。 

前項所稱利害關係人包括客戶、員工、股東、供應商、投資對象

、政府機構、媒體、社區及非營利組織等。 

 

第五條  （委員會組織） 

本公司應設置永續發展委員會，負責審議本集團永續發展各項

範疇之年度目標，並監督集團各子公司之執行情形。 

本公司永續發展委員會組織規程另定之。 

 

第六條 （資訊揭露） 

本公司應編製永續報告書，揭露本集團推動永續發展成果，並公

布於公司網站。 

 

第七條  （未盡事宜） 

本政策未盡事項，悉依主管機關法令及本公司相關規定辦理。 

 

第八條  （核定層級） 

本政策經董事會通過後施行，修正或廢止時亦同。 

 

第九條  (歷程) 

本政策訂定於民國 103年 4月 22日。第一次修正於民國 108年

6 月 25 日。民國 109 年 10 月 27 日董事會授權逕行更正單位名

稱，修正條文自民國 110 年 1 月 1 日生效。第三次修正於民國

110年 5月 25日。第四次修正於民國 111年 2月 22日。第五次

修正於民國 113年 1月 23日。第六次修正於民國 114年 9月 23

日。 


